
都市的謬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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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人為的抬高房價後，政府往往會象徵性的向特定個人或群體提

供「平價住宅」，而這種「慷慨」可能是由納稅人的稅金補貼，或強制要求民營

建商以「低於市價」一定比例作為獲取建照的條件。然而，這些所謂低於市價

的房子，可能比沒有建築限制時的房價還要高。再者，提供了低於市價房子建

商的損失，他們還是可以提高其他房子的價格來彌補。從表面上來看，「平價住

它」是政府干預創造出來的，可是實際上，正是政府干預才是導致房價高不可

攀的關鍵因素！ 

 

什麼是政府的「都市規(計)劃」？指的是政府用第三方制定的集體計劃來

壓制他人的計劃。這些第三方打著政府的公權力，但不必承擔這些計劃帶給他

人的成本。在正常情況下，住宅需求的日益成長不僅會促進空地蓋新屋，也會

促進舊社區的改造。舊屋拆除後，可以蓋成更大更高級的豪宅，也可以改建成

更多、更平價、面積更小的普通住宅，以出售或出租給更多的低收入者。然而

有力人士可以影響政府，以五花八門的法令限制以及設立規劃或環保機構，來

規範富裕社區的改變方向。導致的就是富人可以限制中低收入者進入他們的社

區，而這些限制造成的高房價，當然不是由現在已經住在這些社區的人承擔，

新來的屋主必需至少和現有住戶一樣富裕，才負擔得起更高的房價。因此，不

管有怎麼樣的相關限制，不僅沒有為現有的屋主帶來任何損失，還讓他們的房

產價值飆升，所以現有的住戶當然會支持當地的住宅限制。 

 

另一種阻隔自由市場運作的做法，是政府以「開放空間」的名義接管社區

周邊的大量土地，而且接管的面積比任何或所有現有屋主購買的土地還多。它

的影響就是在一個高級社區的周邊，大量的土地再也無法買賣，誰會得益呢？

那就是社區現有的居民，因為他們不需為那些土地付費，而政府禁止在那片土

地上建造，自然大大降低了其市場價值。於是，不管是民營還是公營單位，都

可以用這種人為的方式壓低價格，把那塊土地當成「開放空間」，並加以接管。

那塊土地如果可以買賣，是會有很多人願意以「開放空間」名義前好幾倍的價

錢購入的。這類的土地使用限制，使他人付出了代價，也就是說，「開放空間」

導致其他人的生活空間變得窘迫，不夠富裕的家庭就必須共同擠在更小的居住

空間裡。住在開放空間旁邊的住戶，並沒有花錢買下那些環境或景觀，也不需

要付費(公管)或只付很少的費(自管)來維護。 

 

這種限制在高級社區特別常見，諷刺的是，那些政治人物常常開口閉口打



著關懷窮人、少數族裔、保護兒童的名義，辯稱這些限制是合理的，「開放空

間」是為後代子孫保留的，他們可以在這些地方玩耍，是土地使用限制的直接

受益者。可是，事實上這些弱勢族群卻因高房價，被迫離開了那些地方。有錢

人的豪宅自己家就有游泳池、有遊樂設施、有大片綠地。你曾看到過有多少兒

童在「開放空間」玩耍就是明證。 

 

城市集中了大量人口，所以不僅是消費也是生產物品的地方，城市降低了

一些東西的成本，也增加了另一些東西的成本。興建水庫、醫院或電力電纜需

要龐大的固定成本，可以由城市的大量人口分攤降低了人均成本，就要比農村

來得便宜。城市內還有多種經濟活動可以互補，使時間和運輸成本較低。可是

在地廣人稀的鄉下，河流與小溪就可以安全地吸收少量人口製造的有限污水與

廢棄物，所以並不需要建造昂貴的供水、污水及廢棄物處理系統。城市的治安

人均成本也要比鄉村高很多，因為城市裡許多人互不相識，使得犯罪分子更容

易下手。住在城市中的低收入戶，購買一般生活物品的價格較貴，因為城市中

商販的營運成本比較高。城市中的犯罪與暴力會直接影響經濟，城市中的低收

入社區居民大多不是罪犯，也不是暴徒，但是他們卻必須為了少數害群之馬付

出更高的代價。 

 

有些人認為無利害關係的第三方觀察者，他們在道義上和政治上都應該有

權凌駕利害關係人的決策，這種觀念已經深入到大學的「都市規劃」研究和法

律政策的制定，然而，這種第三方的假設製造出了許多都市謬論及許多經濟與

社會的災難！ 

 

你是否同意：「貧民窟是犯罪的溫床」這個說法？在任何國家，髒亂街區的

犯罪率不是的確要比高級住宅區的犯罪率來得高嗎？可是我們知道相關並不代

表因果，而且就算是因果，究竟哪個是因哪個是果？是殘破的外在環境助長了

犯罪行為，還是犯罪行為導致外在環境惡化，使人們無法賺取更高的收入來改

善環境？顯然，一般的觀念是惡劣的環境助長了犯罪及有害社會的活動，因而

促使了美國政府斥資展開大規模的行動，拆除貧民窟或破敗的區域，並把當地

的居民遷移到新建的國宅或分散到「好的」鄰里。 

 

雅各(Jane Jacobs)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中，提到波士頓一個叫

北區(North End)的工薪階層社區，是許多貧窮義大利移民的定居地，住著許多努

力自力更生的人，那裡起初的確是又破舊又擁擠。然而，他們的後代開始在美

國經濟與社會中立足，社區也跟著改善，然後，許多有能力的人遷離當地，緩

解了擁擠狀況，留下來的人也開始改建及增加新的設施來改善住宅，完全打破

了都市規劃者的假設。可是，第三方觀察者或政府官員仍然看不到這些人在自

己家園的努力，還是認為北區只是一個貧民窟，需要拆除。當事實擺在眼前



時，他們卻將其歸為特例，那裡顯得「很妙」，令他們搞不懂！無獨有偶，在

1960 年代，加州有個收入最低、失業率最高、學歷最低、肺結核發病率最高、

不合格住宅的比例也最高的社區，叫做「唐人街」，然而，1965 年，整個加州

只有 5 個華裔罪犯者入獄。 

 

儘管憲法保護私人財產，但也賦予了政府土地徵用權，允許政府徵用私人

財產作為「公共使用」，用來建設公路、橋樑、公園、水庫……，但政府在徵用

私人財產時，卻不見得會遵守「公正補償」的規定。可悲的是，政府官員有越

來越多的權限以及日益寬泛的理由(包括「都市更新」)來徵收私人財產。一旦

有「徵收」的傳言時，就足以使該區的房產大崩盤，因為不會有人願意在計劃

要拆除的社區買房！最根本的是，政府補償的是拆除的房產價值，而不是屋主

損失的價值，他們也同時喪失了人際關係、聲譽與客群。而且在被迫遷出後，

還要面臨憂鬱和更高的房租。一項研究顯示，每個人承受的平均未補償損失，

相當於年收入的 20%~30%。 

 

政府總是宣稱，拆遷後重建比之前更有價值，如果這是真的，那不是應該

給受損者獲得完美的補償？而且還應有足夠的剩餘資源讓新來的人過得更好。

也許最能清楚顯示這些價值的，就是讓這些人自願放棄房產與事業所需付出的

價格，而不是政府透過徵用權徵收的估價，因為政府聘用的估價師知道，估價

的高低會影響他們未來是否繼續獲聘。 

 

在政府重新安置貧民窟人口背後還隱藏一個假設，那就是：把人口從惡劣

的外在環境轉移到第三方認為更好的外在環境後，一般的社會問題(尤其是犯

罪)就會減少。既使這些假設是錯的，制定和推動錯誤政策的規劃者、政治人

物、官僚…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事實一再證明，把貧民窟的居民搬到全新

公共住宅的專案中，只會在新社區製造出新的犯罪中心，而且新建築也會迅速

惡化為新的貧民窟。發放「租房券」補貼貧民窟的居民搬到中產階級社區的結

果也讓人失望，證據顯示，改變民眾的生活地點並不會改變他們的行為，包括

草坪不修剪、亂放購物車、孩子無人看管、深夜音響大作、不付該自付的水電

費、未成年飲酒、犯罪率上升、帶壞學校風氣……等等。 

 

所謂的「城市漫延」把城市向周邊的鄉村擴張，也一直受到批評，如果從

上空俯視，看到的是「雜亂無序地拓展，且奇形怪狀」，房屋全部都是一樣的

「廉價低俗」盒子，整體混亂的城市根本毫無吸引力。「規劃型社區」--- 無論

是由政府規劃還是民間規劃，滿足的是觀察者的成見，但不見得符合多數人想

要的居住功能，在瑞典的經驗就是多數人還是選擇住在所謂的「無規劃」社

區。「明智開發」是個新術語，又是政府強行把觀察家、評論家、活動家或「專

家」的偏好擺在民眾的意願之上，其效果就像國家採用「計劃經濟」一樣。 



 

另一個相關主張是「保護農業用地」，這種主張在許多國家都有。美國政府

給予農民數十億美元讓他們休耕，以防農業生產過剩，事實證明，以法律阻止

土地轉換利用的需求，讓社會為此付出了更高的代價。「城市郊區化造成環境污

染」的批評可以實際驗證，的確，與開闊的鄉間相比，人口稠密的地方造成的

空污、污水和垃圾確較多，但造成污染及消耗自然資源的是人，不是他們所在

的位置，人搬到哪裡，污染也就遷到那裡。 

 

總之，「城市漫延」導致更多污染並非鐵律、保護「開放空間」也不見得可

以減少污染、通過補貼的「平價住宅」通常無法解決其他群體的住宅問題。城

市從來就不是十全十美的，就像任何事物一樣有優點也有缺點。那些呼籲要城

市規劃、平價住宅、拯救綠地、保護農地……的人士，目的不在那種特定的生

活方式，而是在要誰為那些效益買單！ 

 

心得分享： 

    文中提到的有關都市規劃的各種做法，什麼平價住宅、農地管制、各種限

建、開放空間、建蔽率管制……等等，我們是不是毫不陌生？這些主張說起來

都頭頭是道，有理論支持也有先進國家的先例，很少有人敢提出不同的主張。

或許這就是我們習以為常，自以為凡事只要是學習先進國家，就代表進步跟得

上時代吧！平心而論，自己想過這些做法的負面影響嗎？ 

    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也都是偏重在教導學生所謂的「主流」觀點，很少

或幾乎不會看到相反角度的分析，因而成了作者所謂的「無利害關係」的第三

方觀察者，去助長政府使用公權力(想想政府的背後是誰才能影響？)，而沒有

想到因而造成的成本實際上是誰在買單？ 

    不管我們是因前輩的教導、在校學習、自己看書、聽人說過或自己的經

驗，如果增加了我們觀察事物的角度，或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行為，不就



表示自己有了新的成長，大家同意嗎？ 


